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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城市轨道交通 

编制说明 

 

1  项目来源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列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2 年度国家环境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项目统一编号 159），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环办〔2002〕62“关于下达 2002 年度国家环境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组建编制

组并开展工作。本标准主编单位由北京市地下铁道设计研究所担任。 

本标准根据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与运营的特点，结合污染特性和环境特征，对轨道交通工

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原则、内容、方法和要求作出全面的规定，力求原则系统性、内

容完整性、程序规范性、方法科学性，为从事轨道交通建设、运营、环境影响评价的单位，

以及行业主管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轨道交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监督管

理提供依据。  

                                                                                            

2  立项背景 

2.1  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需要 

自 1998 年以来，伴随着轨道交通车辆及机电设备国产化政策的实施，我国大城市的轨

道交通建设日渐升温。进入 2000 年，我国大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高峰期已经开始。到目前

为止，国内正式运营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总长为 317km。全国 48 个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

市中，已有 30 多个城市计划修建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开展了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前期工作，

其中有 8 个城市，12 条线路，总长度达 310km 的线路正在建设中。初步预测到 2010 年，我

国新建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将达到 1000 km 以上。北京市到 2008 年将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242 km，每年不少于 40 km；上海市到 2010 年将建设 406 km，每年修建 40~50 km；广州市

到 2010 年每年要建成 20 km 以上轨道交通线路，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高潮已经到来。 

2.2  城市轨道交通环境影响评价的需要 

根据国务院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国内轨道交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在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大气、地面水环境、声环境等其它导则的指导下开展。然

而，评价技术总则及其它技术导则与轨道交通行业的特点、环境要素及其特性等存在一定的

偏差，避免缺乏评价的针对性、依据的充分性以及行业的适用性，因此在轨道交通环境影响



 

评价的实施过程中，尤其轨道交通重点评价专题噪声与振动的评价，类比测量、预测评价，

以及不同噪声源强的取值、预测模型、预测范围、预测参数及其估值方法的确定，有利于预

测结果准确，避免措施不到位，效果不明显，导致线路运营后居民反响较大，给沿线环境带

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将在深入的专业研究和广泛

的技术论证基础上，提出依据充分、可操作的实用方法，为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提供统一的规范，以促进轨道交通环境评价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3  编制依据 

3.1  法律依据 

本导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编制。 

3.2  技术依据 

本导则的技术依据包括标准化工作导则、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环境测量方法标准、

行业技术规范等，主要参照标准如下： 

（1）《国家环保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国家环保总局公告 2006 年第 41 号） 

（2）GB50157《地铁设计规范》 

（3）GB/T 14623《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测量方法》 

（4）GB12349《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测量方法》 

（5）GB12523《建筑施工场界噪声测量方法》 

（6）GB10071《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测量方法》 

（7）GB5468 《锅炉烟尘测试方法》 

（8）GB/T16157 《固定污染物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9）GB7349《高压架空输电线、变电站无线电干扰测量方法》 

（10）GB15707 《高压交流架空送电线无线电干扰限值》 

（11）GB/T 17247.1-2000《声学 户外声传播衰减，第1部分：大气声吸收的计算》 

（12）GB/T17247.2-1998《声学  户外声传播的衰减,第2部分：一般计算方法》 

（13）GB15708《交流电气化铁道电力机车运行产生的无线电辐射干扰的测量方法》 

（14）HJ/T2.1-9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15）HJ/T2.2-9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16）HJ/T2.3-9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 

（17）HJ/T2.4-1995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 



 

（18）HJ/T10.2-1996 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 

（19）HJ/T10.3-1996 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与标准 

（20）HJ/T19-1997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非污染生态影响。 

（21）HJ/T4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22）HJ/T43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23）HJ/T5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碘量法》 

（24）HJ/T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25) HJ/T90  《声屏障声学设计和测量规范》 

(26) DL/T988-2005《高压交流架空送电线路、变电站工频电场和磁场测量方法》 

4  适用范围 

4.1  轨道交通的类型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轮轨系统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包括地面、地下和

各种结构的高架轨道。轨道交通类型包括通常所说的地铁、轻轨和有轨电车，还有单轨、直

线电机等其它形式的城市轨道交通，如广州地铁 3 号线（速度 120km/h）、广州地铁 4、5 号

线(直线电机系统)，重庆市轨道交通 2 号线(跨座式单轨交通)，已在国内建设或运营。本方

法不适用磁悬浮列车。 

4.2 建设项目的性质 

本导则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改、扩建项目及其它类别的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也可参照执

行。 

4.3 项目的建设阶段 

    本导则适用于轨道交通建设期和运营期。建设期包括施工准备阶段和工程实施阶段；运

营期包括运营近期和远期。本导则不涉及轨道交通线网规划、轨道交通勘察、测量、设计过

程的环境影响评价。 

 

5  编制原则 

5.1  本导则根据 HJ/T2.1~2.3-1993、HJ/T2.4-1995、HJ/T19-1997《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

则》技术要求，突出轨道交通建设与运营的特点，结合污染源特性和环境影响实际情况，对

轨道交通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原则、内容、方法和要求作出规定。 

5.2  本导则覆盖轨道交通建设项目的施工期和运营期，涵盖各环境要素，突出重点环境要

素。 

5.3  本导则侧重技术层面，不涉及管理内容。从轨道交通行业环境影响评价的实际出发，



 

力求内容全面、方法科学，表述规范，体现科学性，先进性和合理性。 

 

6  编制内容 

6.1  本导则对环境影响的评价程序、评价依据、评价内容、环境因素识别和评价因子筛选、

评价工作等级、评价范围等作出了规定。 

6.2  根据工程对环境的实际影响，按环境影响的重要程度进行章节设置。充实重点环境要

素章节内容。 

6.3  导则中明确了各环境要素的评价方法和要求，并针对轨道交通环境影响的重点要素，

给出噪声、振动和电磁辐射基本预测计算方法，以附录形式给出。 

6.4  导则中对报告书的编制作出了规定。 

 

7  工作基础 

7.1  本标准基于城市轨道交通及其环境影响方面的研究, 深入分析国内外的研究资料和评

价成果，主要在城市轨道交通噪声和振动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和测试分析，并对国

内轨道交通线路进行充分调查和测试，在此基础上编制而成。主要工作如下: 

    （1）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噪声和振动状况的调查和监测； 

（2）有关城市轨道交通噪声和振动特性、传播、预测以及控制技术方面的一系列研究； 

（3）城市轨道交通噪声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如：城市轨道交通噪声列车噪声限值和测

量方法标准、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站台声学要求和测量方法等； 

（4）有关城市轨道交通噪声声屏障技术、施工、监理等方面的工作； 

（5）在本导则编制过程中进行了轨道交通车辆噪声源强和振动源强的复核性测试，及

有关列车运行噪声修正量的验证测试。 

（6）在本导则编制过程中进行了声环境影响和振动环境影响评价范围的验算工作。 

 

8  关于重点章节的说明 

    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城市轨道交通噪声和振动是主要的环境影响,地面及高架线路以

噪声影响为主，地下线路以振动为主。声环境影响评价和振动环境影响评价是城市轨道交通

环境影响评价中的重点评价专题。因此，本编制说明重点针对声环境影响评价和振动环境影

响评价进行说明。 



 

8.1  声环境影响评价 

8.1.1  关于噪声源强 

(1)列车噪声源强 

国内地铁运营线路车辆噪声源强的实测情况如表 1 所示。表 1 同时给出了测量距离、测

量高度以及测量线路、轨道、车辆等测量的边界条件。测量内容包括： 

地面试车线上：在北京地铁车辆厂试车线上对北京地铁 1、2 号线的运营车辆、天津地

铁车辆噪声源强进行测试；广州地铁1号线芳村车辆段试车线上对1号线车辆噪声源强测试。 

高架运营线上：在北京地铁 13 号线、上海地铁明珠线一期线路上分别对其运营中的车

辆噪声源强进行了测试。 

通过对国内轨道交通列车噪声源强的实测，考虑了已经修订的地铁车辆司机室、客室噪

声标准，参考了美国、德国、加拿大等先进国家的车辆噪声限值。综合以上考虑，建议轨道

交通列车噪声源强的测量量为列车通过时段的等效声级，其源强值取值为 L0max=87dBA。 

 

表 1  国内地铁运营线路列车运行噪声源强的实测情况 

运营线路 车辆类型 车辆产地 
编组 

（节）

车速 

(km/h)

等效声级

(dBA) 

运行

方向
线路条件 测量地点

北京地铁

1 号线 

BD2型调频

调压车 

长春车辆

厂 
6 60 87 

北京地铁

环线 

DK16 型斩

波调压车 

长春车辆

厂 
6 60 86 

天津地铁 
TD13 型斩

波调压车 

长春车辆

厂 
6 70 90.8 

单向

轨道

碎石道床、木枕、DT-

Ⅰ扣件、43kg/m 接缝钢

轨 

地铁车辆

厂地面试

车线 

广州地铁

1 号线 

VVVF 调频

调压车 
进口 6 60 84 

单向

轨道

碎石道床、混凝土枕、

弹条 I 型扣件、50kg/m

长轨 

芳村车辆

段地面试

车线 

北京地铁

13 号线 

直流斩波

器调阻车 

长春车辆

厂 
3 50~65 92 近轨

体道床、混凝土短枕、

DT-Ⅶ、60kg/m 接缝钢

轨 

高架线路

(五道口

段) 

上海明珠

线一期 

VVVF 调频

调压车 
进口 6 50~60 86.1~89.

8 
近轨

整体道床、混凝土短枕、

WJ-2 扣件、60kg/m 长轨
高架线路

注：测点距轨道中心距离 7.5m，距轨面高度 1.5m。 

 (2)设备噪声源强 

表 2 为国内轨道交通设备噪声源强测量结果汇总表。根据表中的实测数据，建议轨道交

通设备噪声源强的测量量为稳态噪声的 A 声级。其源强值可参考表 2取值。 

表 2  轨道交通设备噪声源强测量结果汇总表 

噪声源名称 测量地点 测点位置 A 声级(dBA) 备注 

北京地铁一号线 60~68  

上海地铁一号线 52~54  进风亭 

广州地铁一号线 

距百页窗 1m 

51~67  



 

北京地铁一号线 60~68  

上海地铁一号线 68~70  排风亭 

广州地铁一号线 

距百页窗 1m 

60~70  

距塔体 1m 75  
上海地铁一号线 

距塔体 4.4m 70~73  

68~78 大系统 
冷却塔 

广州地铁一号线 距塔体 1m 
64~68 小系统 

固定噪声源强的取值应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分别按照风亭和冷却塔的工程选型，进行

噪声实测，可适当参考同类设备同类条件的噪声实测值。风亭噪声源强应根据风机的选型，

根据风机噪声源强，考虑通风方式、风亭长度、风道处理等来确定地面风亭的噪声源强。 

8.1.2  关于声环境影响预测 

以北京城铁和广州地铁一号线为例进行噪声预测验证。当线路运营后，对线路两侧保护

目标的典型预测点的列车噪声进行实测，同时采用导则中推荐的噪声预测计算公式对相应的

预测点进行预测计算，将实测结果与预测结果进行对比，以验证预测方法的准确性。对比情

况见表 3 和表 4。北京、广州地铁地面和高架线路测试结果经验证，采用该模式计算得出的

预测值误差在 1.6dBA 范围内，说明预测模式是可行的。 

8.1.3  关于噪声评价量 

（1）在声环境影响评价中，其预测量包括轨道交通噪声级、轨道交通噪声与环境背

景噪声叠加后的噪声级。 

（2）轨道交通噪声与环境背景噪声叠加后的噪声级包括昼间等效声级、夜间等效声

级，用于环境噪声达标情况评价，是环境噪声的评价依据。根据昼间、夜间等效声级，

对超标敏感点进行超标原因分析，并分别与昼间、夜间环境背景噪声进行对比，以进行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后的声环境变化情况分析，并确定是否需要采取措施。 

（3）轨道交通噪声级（列车噪声、设备噪声）包括昼间、夜间等效声级和夜间运营

时段等效声级，为轨道交通噪声的实际贡献量，是轨道交通噪声评价依据。根据夜间运

营时段等效声级超标程度选择措施，夜间运营时段等效声级是采取降噪措施的参考依据。 



 

表 3  北京城市铁路敏感点噪声预测值与实际值的对比（无屏障） 

序号 主要敏感点名称 里程 位置 线路形式

距轨道中

心 

线距离(m)

预测高度

(m) 

列车速度

(km/h) 

列车通过

时段等效

声级预测

值(dBA) 

列车通过

时段等效

声级测量

值(dBA) 

差值(dBA) 

1 
北方交大东路 5号院 1号楼 

北京叉车总厂宿舍 
K1+0.47~ K1+210.47 高架 32 5 层 约 60 77.7 79.4 -1.7 

2 净土寺 14 号楼 K1+210.47~K1+491.47 高架 20 6 层 约 50 77.9 77.4 +0.5 

3 
北京电信建筑工程公司四道

口宿舍 
K1+491.47~K1+691.47 高架 10 6 层 约 60 82.9 81.1 +1.8 

4 
知春路 47 号院供电局宿舍 1

栋 
K4+241.023~K4+575.023 路堤 20~25 4 层 60 75.8 74.2 +1.6 

5 东升园公寓 11 号楼、12 号楼 高架 6 层 约 60 75.8 74.6 +1.2 

6 东升园公寓 1 号楼 高架 4 层 约 60 76.1 77.7 -1.5 

7 华清嘉园住宅楼 

上行方向

高架 

35~40 

8 层 约 60 75.3 75.9 -0.6 

8 海淀大学培训中心宿舍楼 

K5+461.645~K5+931.645 

下行方向 高架 90 6 层 约 60 69.3 70.2 -0.9 

9 成府路 35 号院 1号楼、2号楼 K6+075.685~K6+115.685 高架 46 3 层 约 60 75.1 76.7 -1.6 

10 西王庄小区 19 号楼 高架 46 6 层 约 60 74.7 75.9 -1.2 

11 西王庄小区 1~17 号楼 
K6+115.685~K6+679.685 

高架 36 6 层 约 60 76.6 77.7 -1.1 

12 上地佳园住宅小区 K10+575.642~K10+805.642 地面  约 45 3 层 约 35 64.3 64.8 -0.5 

13 
城建四搅拌站 6层宿舍楼（前

排有 4层办公楼） 
K25+407.792~K25+667.792 

上行方向

高架 45 6 层 55 64.9 65.6 -0.7 

差值平均值         1.2 

 

表 4   广州地铁一号线地面线路敏感点噪声预测值与实际值的对比（无屏障） 

序号 主要敏感点名称 里程 位置 线路形式
距轨道中心

线距离(m) 
高度(m) 

列车速度

(km/h) 

列车通过时段等

效声级预测值

(dBA) 

列车通过时段等

效声级测量值

(dBA) 

差值(dBA) 

1 1 层 88.3 85.1 +3.2 

2 2 层 
80 

87.7 86.0 +1.7 

3 3 层  87.2 85.9 +1.3 

4 

罗冲村居民楼 YDK0+500 上行方向 地面 16 

4 层  86.5 85.9 +0.3 

差值平均值         1.6 



 

8.1.4  关于声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1）国内主要研究成果及研究结论概述  

北京城市铁路噪声环境影响现状和控制对策——铁科院环控劳卫研究所辜小安、北京市

地下铁道设计研究所 刘扬等。该项目组测试统计结果见表 5。 

          表 5  北京地铁列车运行噪声测量统计结果     Leq(dBA) 

速度 km/h 备注 测点距离 

(m) 20 30 40 50 60 70 
总平均值 

15m 与 7.5m

声级的差值 
-4.9 -4.9 -9.3 -6.3 -7.2 -4.2  

30m 与 15m 声

级的差值 
-2.4 -2.7 -0.3 -7.3 -1.5 -1.7  

平均值 -3.65 -3.8 -4.8 -6.8 -4.35 -2.95 -4.4 

空载 

测试条件 
北京地铁车辆厂地面试车线、碎石道床、木枕、DT-Ⅰ型扣件、43kg/m 接缝钢轨、

单节车辆。 

 

测试结果基本符合受声点至声源的距离每增加一倍，声级下降 3 dB 的声波传播规律。 

（2）声环境影响评价范围的验证 

近年来，在轨道交通噪声环境影响评价中，评价范围一般参照声评价技术导则的规定从

100m，120m，150 m 到 200m，评价范围不统一，以至敏感点遗漏或评价工作量增加。 

国内外研究已表明：地面及高架线路以噪声影响为主，地下线路对环境的影响以振动为

主。因此，对于噪声环境影响的评价范围，以地面和高架线路的列车运行噪声为验证条件。

对振动环境影响的评价范围，以地下线路列车运行振动为条件。 

1） 列车运行噪声评价范围的验证 

a．列车运行噪声评价范围的计算 

根据城市不同环境功能区的环境噪声标准的规定，采用经验证的噪声预测计算公式及其

预测参数，分别针对地面及高架线路列车噪声,计算其传播的距离范围以对列车运行噪声的

评价范围进行验证。 

计算时分别考虑线路两侧为开阔地带和有建筑物的情况，建筑物视平房、6 层楼房和高

层楼房确定噪声传播的衰减量。验证计算以城市区域各环境功能区夜间噪声标准为准。计算

参数和结果见表 6 和表 7。 

表 6  列车噪声预测参数 

线路类型 
预测参数 

地面线路 高架线路 

噪声源强（dBA） 87 91 

夜间列车开行对数（对/h） 6 

夜间列车运营时间（h） 2 

运营时段 5：00~23：00  

 

 



 

表 7  列车噪声环境影响评价范围的计算 

噪声标准 地面线路 高架线路 
区域类型 

昼间 夜间 开阔地 开阔地 平房 6 层楼房 高层楼房

交通干线道路两侧 75 55 27 43 26 14 8 

居住、商业、工业混

合区 
60 50 50 76 43 24 14 

居住、文教区 55 45 85 135 76 43 24 

 

b.有关评价技术导则的规定 

声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HJ/T2.4-1995)中提出，呈现点声源和线声源性质的情况，声

源两侧（或周围）200m 的评价范围能满足一级评价的要求；二级和三级评价的范围可根据

实际情况相应缩小。若建设项目周围较空旷而较远处有敏感区,则评价范围应适当放宽到敏

感区附近。 

c.有关设计规范的规定 

地铁设计规范环境保护篇章中提出了轨道中心线距各类区域敏感点的噪声控制距离的

建议值，见表 8。 

表 8  轨道中心线距各类区域敏感点的控制距离及噪声限值 

等效声级   Leq (dBA) 
区域类别 区域名称 

控制距离 

（m） 昼间 夜间 

1 居住、文教区 45~50 55 45 

2 居住、商业、工业混合区 30~35 60 50 

4 交通干线道路两侧 约 30 70 55 

综上所述，根据轨道交通各种线路条件下列车噪声源的特点，传播特性，以及环境功能

区标准中居住、文教区的规定；参照声评价技术导则的要求；参考地铁设计规范中控制距离

的建议值，因此本导则中规定：对于列车运行噪声，评价范围为地面、高架区段近轨中心

线两侧各 120m。 

（2）设备噪声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a．设备噪声评价范围的计算 

根据城市不同环境功能区的环境噪声标准的规定，采用经验证的噪声预测公式及其它预

测参数，分别针对排风亭和进风亭、大系统冷却塔和小系统冷却塔，计算其设备噪声传播距

离以对噪声环境影响评价范围进行验证。验证计算以城市区域各环境功能区夜间噪声标准为

准。计算参数和结果见表 9 和表 10。 

表 9  设备噪声预测参数 

风亭 冷却塔 
预测参数 

排风 进风 大系统 小系统 

噪声源强（dBA） 70 65 73 68  

夜间风机运行时间（h） 2  3 8 

运营时段 5：00~23：00   

 



 

表 10  设备噪声环境影响评价范围的计算 

环境标准 风机 冷却塔 
区域类型 

昼间 夜间 排风 进风 大系统 小系统 

交通干线道路两侧 75 55 9 5 8 5 

居住、商业、工业混合区 60 50 17 9 13 8 

居住、文教区 55 45 30 17 24 14 

     

b。有关设计规范的规定 

地铁设计规范环境保护篇章中提出了风亭、冷却塔距各类区域敏感点的噪声控制距离建

议值，见表 10。 

表 10  风亭、冷却塔距各类区域敏感点的控制距离及噪声限值 

等效声级 Leq (dBA) 
区域类别 区域名称 

控制距离 

（m） 昼间 夜间 

1 居住、文教区 25~50 55 45 

2 居住、商业、工业混合区 15~30 60 50 

4 交通干线道路两侧 约 15 70 55 

 

综上所述，根据轨道交通不同设备噪声源的特点，传播特性，以及环境功能区标准中居

住、文教区的规定；参照声评价技术导则的要求；参考地铁设计规范中控制距离的建议值，

因此本导则中规定：对于设备噪声，评价范围为地下车站地面声源周围 50m 范围以内的区

域。必要时，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扩大。 



 

8.2  振动环境影响评价 

目前国内无振动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国内振动研究相对较少，研究深度受到专业技

术、线路轨道、测试仪器以及研究经费等条件的限制。 

8.2.1  关于振动源强 

表 11  国内地铁运营线路列车运行振动源强的实测情况 

运营线路 车辆类型 车辆产地 
编组

（节）

车速 

(km/h)

自重 

（t/辆）

振级 

（dB）
线路条件 测量地点 

北京地铁

1、2号线 
斩波调压车 长春车辆厂 6 60 37 87.2

整体道床、混凝土枕、DT-

Ⅵ扣件、60kg/m 钢轨 

1 号线五棵松至万

寿路/2 号线积水

潭至西直门区间 

（地下段） 

上海地铁 2

号线 

VVVF 调频调

压车 
进口 6 60 38 87.4  （地下段） 

广州地铁 1

号线 

VVVF 调频调

压车 
进口 6 60 37 87 

碎石道床、混凝土枕、弹

条 I型扣件、50kg/m 长轨 

芳村车辆段 

（地面试车线）

上海明珠

线一期 

VVVF 调频调

压车 
进口 6 50～60 38 80.3

整体道床、混凝土短枕、

WJ-2 扣件、60kg/m 长轨 

赤峰路至汶水东

路区间（高架段）

武汉轻轨 1

号线一期 

VVVF 调频调

压车 
国产 4 50～60 / 84.6

支承块整体道床、弹性扣

件、60kg/m 无缝钢轨 

太平洋至硚口路

区间（高架段）

上海地铁 2

号线 

VVVF 调频调

压车 
进口 6 50～60 38 76.9

整体道床、混凝土短枕、

WJ-2 扣件、60kg/m 长轨 

龙阳路至张江高

科区间（高架段）

注：1、地下线路测点距钢轨 0.5m； 

2、高架线路测点为地面桥墩处； 

3、振动数值为铅垂向最大 Z 振级 VLzmax。 

 

8.2.2  关于振动评价量 

(1) 振动预测量包括轨道交通振动级、轨道交通振动与环境振动现状叠加振动级。 

(2) 轨道交通振动与环境振动叠加振动级包括昼间、夜间振级，VLz10是环境振动的

评价量。 

(3) 轨道交通振动级为列车通过时段的 VLz10值，是轨道交通振动的评价量。 

 

8.2.3  关于振动影响评价范围 

(1)  国内主要研究成果及研究结论概述 

1）“我国地铁环境振动现状及控制措施” ——铁科院环控劳卫研究所辜小安等 

当地铁列车在区间以时速 V=50~70km/h 运行时，对于北京地铁，隧道埋深为 9~16m，对

地面环境振动影响范围为 40~50m，其 VLz 振级＜67 dB（居民、文教区的夜间限值要求）。

对于上海地铁，隧道埋深为 10~16m，对地面环境振动影响范围为 20m；对于广州地铁，隧道

埋深为 12~15m，对地面环境振动影响范围仅为 10m。 



 

该调查结果表明：对于地铁隧道壁处振级接近的北京和上海地铁（VLz=87~88dB），其

环境振动影响范围却可相差 20~30m；而广州地铁隧道壁振级高达 90~110dB，但对环境振动

的影响范围仅为 10m。该结果主要因隧道结构和地质条件不同所产生。见表 12. 

表 12  国内地铁隧道壁测点 Z 振级统计结果 

地铁名称 隧道结构 隧道埋深(m) VLzmax(dB) 列车运行速度

（Km/h） 

矩型框架结构 75~97 北京地铁 

单洞马蹄型结构 

9~16 

84~90 
上海地铁 单洞圆型结构 10~16 86~88 
广州地铁 双洞马蹄型结构 12~15 90~110 

60 

 

2）《地铁线路振动调查与分析》——地铁振动专题研究 

北京市地下铁道设计研究所温志伟、刘扬完成的地铁振动专题研究《地铁线路振动调查

与分析》表明：地铁振动在地面的传播随地面测点与线路的距离呈衰减趋势，测点距轨道中

心线距离加倍，振级衰减 4~7dB。在水平距离 30m 以外，地表振动 Z 振级均低于 72dB。对于

北京地铁而言，地铁振动的影响范围在 30m 以内，最大不超过 40m。 

30m 以外区域地表振动可达到交通干线两侧（75dB，72 dB）标准；50m 以外区域地表振

动可达到居民、文教区（70 dB，67 dB）的标准。 

距地铁线路中心 30m 范围外，地铁振动对于新、改建平房及Ⅱ、Ⅲ类建筑不超过交通干

线两侧（75dB，72 dB）标准；对于危旧平房，振动影响可达 55m 处。 

（2）地铁振动影响评价范围的验证（隧道结构和地质条件的影响忽略不计） 

分别根据交通干线和居民、文教区的环境振动夜间标准，分别考虑北京/广州/上海地铁

隧道结构和地质条件及其他预测参数，采用经验证的振动预测计算公式，计算列车运行振动

传播距离范围，以对振动评价范围进行验证。 

a。评价范围的验证 

根据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的规定，采用经验证的振动预测计算公式及其它预测参数，

针对地面线路计算列车振动传播距离以对振动环境影响评价范围进行验证。验证计算以城市

区域各功能区夜间振动标准为准。计算参数和结果见表 13。 

表 13  列车噪声环境影响评价范围的计算 

振动标准 
建筑区域类型 

昼间 夜间 
北京地铁 建筑类型 

交通干线道路两侧 75 72 约 40m 

居民、文教区 70 67 约 30m 
Ⅱ 

 

b.有关设计规范的规定 

地铁设计规范环境保护篇章中提出了轨道中心线距各类区域敏感点的振动控制距离的

建议值，见表 14。 



 

 

 

表 14  轨道中心线距各类区域敏感点的控制距离及振动限值 

 Z 振级   VLz (dB) 
区域名称 建筑物类型 

控制距离 

（m） 昼间 夜间 

Ⅰ 20~25 
Ⅱ 35~40 居民、文教、机关区 

Ⅲ 55~60 
70 67 

Ⅰ 15~20 
Ⅱ 25~30 

商业与居民混合区、 

商业集中区 
Ⅲ 45~50 

75 72 

 

综上所述，根据轨道交通各种线路条件下列车振动源的特点，传播特性，以及环境功能区标

准中居住、文教区的规定；参考地铁设计规范中控制距离的建议值，对于列车振动，地下线

路两侧评价范围一般定为 50m，对于线路两侧Ⅲ类建筑集中地段，其评价范围一般确定为

60m。因此导则中规定：近轨中心线两侧 60m 范围以内的区域。必要时，可根据具体情况适

当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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